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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

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促使监事和监事会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制订公司监事

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本规则”）。 

第二条 监事会代表股东大会执行监督职能，独立行使监督职权。 

第三条 公司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得少于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由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 

第四条 监事会应定期召开会议，并根据需要及时召开临时会议。监事会会议因

故不能如期召开，应公告说明原因。 

（一） 监事会每 6 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

会议。 

监事会主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监事要求时，召开监

事会临时会议。监事要求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时，应说明召开会议的事

由和目的。 

第五条 监事会会议通知应当在会议召开十日以前书面送达全体监事。 

监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原则上以书面形式下达，必要时可以用其他方式

下达，通知应于会议召开五日前下达到全体监事。 

第六条 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一） 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二） 会议期限； 

（三） 事由及议题； 

（四） 发出通知的日期。 

第七条 监事会会议的召集与召开 

（一） 监事会会议（含监事会临时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监事出

席方能召开。 

（二） 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召集。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



 

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主持会议。 

第八条 监事会决议公告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一）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说明； 

（二） 亲自出席、缺席的监事人数、姓名、以及缺席的理由； 

（三） 每项议案获得的同意、反对、弃权票数，以及有关监事反对或弃

权的理由； 

（四） 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和会议形成的决议。 

第九条 监事会可要求公司董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内部及外部审计人

员出席监事会会议，回答所关注的问题。 

第十条 监事会决议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每一监事享有一票表决权。监事会

决议应由三分之二以上的监事表决同意方能通过。任何一位监事所提的

议案，监事会均应予以审议。 

第十一条   监事会决议应当经半数以上监事通过。 

第十二条   监事会会议应有记录，出席会议的监事和记录人，应当在会议记

录上签名。监事有权要求在记录上对其在会议上的发言作出某种说明性

记载。监事会会议记录作为公司的档案，由董事会秘书保存。保管期限

为十年。 

第十三条   本规则经公司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 

第十四条   本规则未尽事宜，参照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规则由公司监事会负责解释。 

 

  


